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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泉鲤政办〔2020〕65 号

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鲤城区设立惠企政策服务专窗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

高新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单位：

《鲤城区设立惠企政策服务专窗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已经区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方案要求认真贯彻落实。

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1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— 2 —

鲤城区设立惠企政策服务专窗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，进

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

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，打通惠企政策落实到企

业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堵点难点，把各级各部门的惠企政策更好地

宣传到位、执行到位，提高企业惠企政策知晓率、申报率，让企

业真正享受到惠企政策“红利”，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，

助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惠企政策服务专窗设置

在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设置惠企政策服务专窗，安排一名业

务人员，负责做好日常政策咨询登记，现场答疑解惑，汇总咨询

问题，形成“常见问题”清单，受理申报业务等。

牵头单位：区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

完成时限：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

（二）惠企政策梳理

按照“谁制定、谁更新、谁梳理”的原则，由制定政策的部

门负责按“给资金”“降成本”“减审批”“汇资源”等类型分类

梳理惠企政策并制定申报指南，报送区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汇总。



— 3 —

牵头单位：区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

责任单位：区发改局、工信局、财政局、科技局、民政局、

人社局、住建局、城管局、农水局、商务局、文旅局、卫健局、

应急局、市场监管局

完成时限：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

（三）惠企政策宣传

通过惠企政策服务窗口、行政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、各相关

部门门户网站等渠道对外公布惠企政策、申报指南等内容，并根

据政策更新情况及时发布相关信息，让企业及时了解、掌握各项

扶持优惠政策。各相关部门要组织业务骨干定期开展培训辅导，

主动为企业做好政策宣传解读。

牵头单位：区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

责任单位：区发改局、工信局、财政局、科技局、民政局、

人社局、住建局、城管局、农水局、商务局、文旅局、卫健局、

应急局、市场监管局

完成时限：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初步成效，并长期保持。

（四）惠企平台建设

完善泉州市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一体化平台建设，支持惠

企政策线上线下一体化申报。根据业务需求，构造惠企政策申报

流程，合理设计平台功能，为惠企政策落实提供支撑。

牵头单位：区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

责任单位：区发改局、工信局、财政局、科技局、民政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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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社局、住建局、城管局、农水局、商务局、文旅局、卫健局、

应急局、市场监管局

完成时限：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

（五）惠企政策申报

1．一窗受理。由惠企政策服务专窗工作人员根据申报企业

提交的申请材料，录入相关申报信息。

2．分流转办。窗口收到企业提交的申报材料后，在 1 个工

作日内分流到对应区直部门办理。

3．部门办理。（1）属于区级部门审查的办件，相关部门在

收到窗口转交的材料后，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

审查，提出初审意见，并分类处理。对材料不符合申报条件的，

由相关部门直接与企业联系，告知不符合标准的原因并进行政策

解释，指导企业完善申报材料；对材料符合申报条件的，通知窗

口向申报企业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，如需开展现场核查、专家评

审等实质性审查工作，相关部门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核查，并作

出审查结果。（2）属于区级部门初审、市级部门审查的办件，

区级部门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申报材料初审，对材料不符合申

报条件的，由相关部门直接与企业联系，告知不符合标准的原因

并进行政策解释，指导企业完善申报材料；对符合申报条件的，

通知窗口向申报企业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，由区级部门直接上报

市级相关部门进行审查，并跟踪审查结果反馈情况。

4．政策兑现。区级部门根据审查结果提出兑现方案，其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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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由区级兑现的，属于资质认定类的由相应职能部门在规定工作

日内下发认定文件，属于资金扶持类的由财政部门在规定工作日

下达专项资金；应由上级兑现的，在规定工作日内转报上级部门

并主动协调加快政策兑现。

5．统一反馈。兑现方案确定后，由相关部门书面通知窗口，

再由窗口向企业统一反馈。

牵头单位：区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

责任单位：区发改局、工信局、财政局、科技局、民政局、

人社局、住建局、城管局、农水局、商务局、文旅局、卫健局、

应急局、市场监管局

完成时限：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要提高思想认识。设置惠企政策服务专窗是优化营商

环境的重要举措，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事业责任

心，全力促进惠企政策实施落地，全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，为

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。

（二）要强化责任落实。区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要牵头组织,
协调各相关单位抓紧抓实抓细方案落实，并做好软硬件配备保

障。区发改、财政等部门要按照方案要求，主动对号入座，倒排

时序推进，确保各项任务按时保质完成。

（三）要加强宣传引导。通过“线上+线下”方式宣传惠企

政策，主动与符合优惠条件的企业对接，引导企业了解、申报相



— 6 —

关惠企政策，确保惠企政策的落实落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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